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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：市经济信息化委

主要任务：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对数

据和材料进行核验。

责任部门：市经济信息化委

主要任务：市经济信息化委根据核验结果，提出年

度专项资金项目安排计划，并在上海经济和信息化

委网站进行公示。

责任部门：市财政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

主要任务：市财政局根据市经济信息化委提出的年

度专项资金项目安排计划，按规定审核后将资金拨

付到项目申报单位。

责任部门：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

主要任务：1、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对项目实施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；2、市财政局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责任部门：市经济信息化委

主要任务：根据本市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，结

合中小企业工作重点，编制项目申报指南或通知，

在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网站上发布。

责任部门：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

主要任务：根据申报指南或通知,向市经济信息化

委报送项目数据和材料。


